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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管理规定
（草案）

为进一步规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管理，加强地质灾害防

治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《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其管

理工作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遵循预防为主、简化流程、突出重

点、严格监管的原则，不断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和实效性。

三、评估方式

除特定建设项目外，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全面实行区域

评估。

（一）区域评估

1.适用区域评估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可以不再单独进行地

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但是应当按照区域评估结论落实地质灾害防

治措施。

2.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由市规划资源局委托技术单位

开展。

3.全市划分为 52 个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元开展区域评估



－ 2 －

（附件 1）。

4.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应充分利用上海地质资料信息

共享平台的数据及成果，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布局，执行上海市地

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标准。

5.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报告由市规划资源局组织专家

进行技术审查。

6.经审查通过后的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报告由市规划

资源局在局门户网站上发布，报告有效期为 5 年。

（二）单独评估

1.特定建设项目需单独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包括：

（1）轨道交通、铁路、磁浮交通、隧道、高速公路（不包

括已建高速公路单独新设匝道）、高架车行道路（不包括已建高

架道路单独新设匝道）、地下车行道路、跨江和跨海桥梁等市政

工程；

（2）采用盾构法施工的给排水、电力隧道、地下立体停车

库等工程；

（3）高度≥150 米的各类建（构）筑物工程或者开挖深度

≥15 米的基坑工程；

（4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要求进行单独评

估的。

2.单独评估应执行国家和上海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技

术标准。

3.采用降排水法施工且开挖深度≥15 米的深基坑工程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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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时，应当将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作为主

要内容。评估单位应当根据分区地面沉降控制要求，提出基坑周

边区域的地面沉降控制要求；对需要实施回灌的，应当提出采取

回灌措施的建议；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内，需要阻断降水目的含

水层的，应当提出采取阻断降水目的含水层施工方法的建议。深

基坑工程的设计方案与施工方案应当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
报告明确地面沉降监测和防治要求。

4.单独评估报告需经专家审查通过。对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

内开挖深度≥15 米的深基坑工程，专家审查应当对是否需要阻

断降水目的含水层，提出明确的意见。

四、实施环节

（一）市、区规划资源局将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情况和

管理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公告，在土地供应时交付用地单位。用地

单位应根据管理要求，确定建设项目是否需要单独进行地质灾害

危险性评估。

（二）适用区域评估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到市规划资源

局门户网站下载并阅知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地质灾害危险性区

域评估报告内容，在申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时，填写并同

步提交《建设项目地质灾害防治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需单独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建设项目，应在申

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前完成单独评估，并在申请《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》时，填写并同步提交《建设项目地质灾害防治承

诺书》。对未按照规定进行单独评估的，由市规划资源局责令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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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改正。

（四）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施工时，应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

评估结果要求，自觉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。

五、资质和成果

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位须持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颁发的相应级别的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。评估

单位应在签订项目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在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

服务平台填报公示项目信息。评估单位对评估结果负责。

市规划资源局负责组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专家库。地质灾害

危险性评估报告审查专家应从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专家库中选取。

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专家库成员应包括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

地质、岩土工程等方面具有一定专业经验的专家。

六、监督检查

市规划资源局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方式，每年组织对

在本市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位开展监督检查。地质灾害

危险性评估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的，市规划资源局按照相关法律

法规进行查处，并实施信用惩戒措施。

附件：1.上海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元图（表）

2.建设项目地质灾害防治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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